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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

公告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 担保基本情况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粤鹏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江西粤鹏”）因日常经营需要，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

行申请银行贷款，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 万元（含 350 万元）。

上述贷款具体内容以江西粤鹏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签

订的贷款合同为准。 

公司为该银行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提供担保。 

江西粤鹏以其名下位于吉水县工业园区（城西二期）的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/房屋（构筑物）所有权为该银行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吉水支行提供抵押担保，具体担保物以江西粤鹏与中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刘宜德先生及其妻子易金华女士为该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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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提供担保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22年 6月 17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公司等为全资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：同

意 4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经本

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 

（四） 部门审批情况本次对外担保不需要经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适用 

1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江西粤鹏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否 

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：否 

住所：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工业园区（城西二期） 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工业园区（城西二期）  

注册资本：4000万元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宜德 

主营业务：饲料添加剂生产，危险废物经营，建设工程施工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一般项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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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资源回收（除生产性废旧金属），再生资源销售，非金属废料和

碎屑加工处理，再生资源加工，环保咨询服务，环境保护监测，水环

境污染防治服务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

限制的项目） 

成立日期：2013年 11月 7日 

关联关系（如适用）:无 

2、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

信用等级：BB 

2022年 5月 31日资产总额：48,892,713.95元 

2022年 5月 31日流动负债总额：17,866,657.76元 

2022年 5月 31日净资产：23,484,524.02元 

2022年 5月 31日资产负债率 51.97% 

2022年 1-5月营业收入：21,876,940.16元 

2022年 1-5月税前利润：782,084.45元 

2022年 1-5月净利润： 782,084.45元 

其它情况：无 

三、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粤鹏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江西粤鹏”）因日常经营需要，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

行申请银行贷款，贷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 万元（含 350 万元）。

上述贷款具体内容以江西粤鹏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签

订的贷款合同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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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为该银行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提供担保。 

江西粤鹏以其名下位于吉水县工业园区（城西二期）的国有建设

用地使用权/房屋（构筑物）所有权为该银行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吉水支行提供抵押担保，具体担保物以江西粤鹏与中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。 

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刘宜德先生及其妻子易金华女士为该

银行贷款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提供担保。 

四、 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 担保原因 

本次对外担保，是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水支行要求公司及

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刘宜德先生及其妻子易金华女士，为全资

子公司江西粤鹏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，上述对外担保有利于补充全

资子公司的运营资金，是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有

利于子公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子公司的发展。 

（二）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上述对外担保有利于补充全资子公司的运营资金，是子公司业务

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，有利于子公司持续稳定经营，促进子公

司的发展。 

公司对子公司债务的偿还能力有充分的了解，且全资子公司已用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，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

东刘宜德先生及其妻子易金华提供担保，财务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，

本次对外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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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对外担保事项，能有效改善全资子公司的财务状况，优化公

司融资结构、补充子公司的运营资金，满足其各种业务发展的资金需

求。 

（四） 其它意见 

无 

五、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

项目 金额/万元 比例 

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5,238.96 100% 

其

中 

逾期担保累计金额 0 0.00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保

金额 
0 0.00%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

金额 
0 0.00% 

 

其中，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

27.34%。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 0元，因担保被判决败诉可能承担的损失

金额为 0元。 

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

议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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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江西粤鹏环保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。 

 

深圳粤鹏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6月 21日 


